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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廣東省委介入後，陸豐市烏坎村因土地糾紛引發，持續多月的衝突，得以

和平理性地解決。   

 

  從「烏坎事件」來看，村民的訴求點在利益，轉捩點也在利益。今年 9 月以

來，部分村民之所以頻頻上訪，源於對村幹部處置土地、財務、換屆等問題的不

滿。事實上，今天的中國，正處於社會加速轉型期，經濟社會在不斷前行中不可

避免地積累了一些社會矛盾和社會利益衝突，令致群體事件、突發事件比較多。

一旦基層政府行政不作為、亂作為、公權利用，便容易引發群眾不滿，為社會穩

定埋下火藥引。 

 

  直接誘發「烏坎事件」的土地問題，在全國其他地方也不鮮見，這些問題交

織個別利益和公共利益、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使「偶然性」衝突背後存在

「必然性」動因。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指出，「烏坎事件的發生有其偶然性，也有

必然性，這是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忽視經社會發展中發生的矛盾積累的結果，

是我們工作『一手硬一手軟』的必然結果。」所謂「一手硬一手軟」是指經濟方

面比較「硬」，社會管理卻偏「軟」，許多有識之士早已論斷，長短腳走路，勢必

會摔跤。若只注重經濟發展，而忽視社會改革的同步推進，最終會令經濟發展受

到嚴重制約，改革開放成果亦不能全體人民所共享。 

 

  今次事件浮現的土地問題、財務問題、村組織選舉問題等，在國家經濟發展

的現階段，具有明顯的代表性和預警性。這涉及到中國最基層的經濟基礎村集體

組織的未來發展，也涉及到農村土地問題、農村治理問題、農民產權問題，更涉

及地方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利益分配和共享，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必須面對和解決

好這些矛盾和問題。 

 

  因此，要進行有效的社會管理，眼點不在於是否存在矛盾衝突，而在於能

否很好地預判和化解矛盾衝突。特別是要在法治這個核心原則之下，有效地實現

利益公正分配，利益表達暢通，並且維護利益救濟。廣東省委組織部和維穩辦日

前召開「群眾工作經驗交流會」，省委副書記朱明國便強調，要維護民眾的根本

利益，完善民生保障，令群眾表達訴求的渠道暢通。 

 

  當然，要正本清源，還需從認真看待土地利益分配這個根本問題入手。第一，

明確土地的所有權，使以村為單位的集體的每一分子，能夠通過村代表大會對涉

及土地重大變革和切身利益的集體土地用途、徵地賠償、徵地款用途等事宜參與

決策，有效地讓所屬集體的利益最大化，並且解決農民的失地問題。 



 

  第二，進一步規範和調整各級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劃分，加大對省級以下

轉移支付力度，將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中央專項補貼等直接劃入地方財政收

入範圍。同時，中央可以考慮將部分財政權適當下放，調整現行的分稅制，並增

加對基礎性公共服務支出的責任。在開源節支的雙路齊進政策下，大力減輕地方

財政對土地收益的依賴，從而緩減地方政府與民眾在土地問題上的利益衝突，實

現官民共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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